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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

摘要
)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
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

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全文

。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

www.cninfo.com.cn

）。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1,500

万股
，

将于
2010

年
11

月
0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本次发行中
，

9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十二个月
，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01

日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

公司新增股份上市首日
（

2010

年
11

月
01

日
）

股价不除权
，

股票交易不设涨
跌幅限制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33%

，

公司股权分布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

规定的上市条件
。

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

公司

／

发行人

／

广东鸿图 指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要鸿图 指 高要鸿图工业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股东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近三年一期、报告期 指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认购邀请书》 指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

书》

《申购报价单》 指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

单》

《认购合同》 指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合

同》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指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
、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

一
）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修订了
《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方案
》

中有关
“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

的表述
，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

３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不超过
３５

，

５３５．００

万元
。

（

二
）

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

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

，

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中国证监会下发
《

关于核准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３２６

号
）

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

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有效
。

（

三
）

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

９

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定账户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经江
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苏公

Ｃ

［

２０１０

］

Ｅ１００３

号
《

审核报告
》

验证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
商

）

已收到
９

家参与广东鸿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股款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已将上述认股款项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
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会所验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０００４９８００１３

号
《

验资报告
》，

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１

，

５１９．５

万元
，

募集资金净额
３４

，

４８０．５

万元
。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
，

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

（

四
）

股权登记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
限售手续

。

二
、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

一
）

发行证券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

二
）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２４．００

元
／

股
，

该发行价格相对于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
２３．７２

元
／

股
）

溢价
１．１８％

；

相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

前二十个交易日均价
２８．５５

元
／

股折价
１５．９３％

。

（

三
）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
，

不超过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最高发行数量
１

，

５００

万股
。

（

四
）

各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

９

名询价对象提供了有效的
《

申购报价单
》，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认购优先原则
，

９

名投资者最终获得
配售

，

配售数量总计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
。

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得配售情况如下
：

序号 名称

申购价格 申购股数 获配股数

（元

／

股） （万股） （万股）

１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２７．１８ ２００ ２００

２

张克强

２６ １５０

２００２５ １８０

２４．６ ２００

３

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２４．５８ １５０ １５０

４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５ １６０ １６０

５

上海首佳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５ １５０ １５０

６

谢林生

２４．６ １５０

１５０２４．５ １５０

２４．４ １５０

７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

２４．１５ １５０

１５０

23.72 200

８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 ２００

２００２４．５１ ２００

２４．０１ ２００

９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２５ １５０ １４０

（

五
）

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１

、

募集资金量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扣除发行费用
１

，

５１９．５

万元人民币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４

，

４８０．５

万元人民币
。

２

、

发行费用
：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
１

，

５１９．５

万元
，

其中包括保荐费
、

承销费
、

审计费
、

律师费和验资费用
。

三
、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

一
）

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份数量
、

限售期情况
根据发行方案以及

《

认购邀请书
》

确定的配售规则
，

公司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最终确定了
９

名发行对象
，

各发行对象及
其获配股份

、

限售期情况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万股） 限售期（月）

１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１２

２

张克强

２００ １２

３

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５０ １２

４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０ １２

５

上海首佳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１２

６

谢林生

１５０ １２

７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１２

８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１２

９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１４０ １２

合计

１

，

５００ －

（

二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

、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1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名 称

：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广东市越秀区天河路
45

号
16

楼
1606

房
注册资本

：

1

亿元
法定代表人

：

唐军
经营范围

：

股权投资及管理
，

资本运营管理
；

产业投资
，

受托投资及投资管理
、

咨询
；

为企业的合并
、

收购
、

债务重组及项
目投资提供策划

、

咨询
。

（

2

）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现行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

。

（

3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

4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

公司与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2

、

张克强
（

1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姓 名

：

张克强
国 籍

：

中国
性 别

：

男
身份证号码

：

44010219600429****

住 所
：

广州市越秀区东皋大道
19

号大院
10

号
302

房
（

2

）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现行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张克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

3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张克强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

4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

公司与张克强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3

、

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

1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名 称

：

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企业性质
：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82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202-B076

执行事务合伙人
：

朱南松
经营范围

：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
、

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

（

2

）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现行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

3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

4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

公司与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
排

。

4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1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名 称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
）

注册地址
：

渝中区临江支路
2

号合景国际大厦
A

幢
注册资本

：

19

亿
385

万
4,562

元
法定代表人

：

王珠林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证券经纪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
、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

证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
自营

；

证券资产管理
，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

有效期至
2012

年
3

月
26

日
）。

一般经营项目
：（

无
）。

（

2

）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现行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

（

3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

4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

公司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5

、

上海首佳投资有限公司
（

1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名 称

：

上海首佳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浦东新区东川路
5700

号
206

室
注册资本

：

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万章根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投资咨询
，

投资管理
，

市场调研
，

商务咨询及汽车销售咨询服务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

2

）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现行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上海首佳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

（

3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上海首佳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

4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

公司与上海首佳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6

、

谢林生
（

1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姓 名

：

谢林生
国 籍

：

中国
性 别

：

男
身份证号码

：

44010619621101****

住 所
：

广州市越秀区仰忠街
11

号大院
7

号之一
601

房
（

2

）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现行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谢林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

3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谢林生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

4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

公司与谢林生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7

、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
（

1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名 称

：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萧山区河上镇祥和桥村
注册资本

：

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方能斌
经营范围

：

印刷
、

加工
；

纸制品
；

气流纺纱
；

混纺纤维织造
；

销售
；

纸张
（

不含新闻凸版纸
）、

油墨
（

除化学危险品
）；

货物
、

技
术进出口

（

法律禁止的除外
，

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方可经营
）。

（

2

）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现行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

（

3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

4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

公司与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8

、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1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名 称

：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院
4

号楼
9

层
D

、

E

注册资本
：

13,095.55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李溱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资产管理
、

项目投资
；

财务管理咨询
；

经济信息咨询
。

（

2

）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现行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

（

3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

4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

公司与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9

、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

1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名 称

：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合资经营
（

港资
）

企业
注册地址

：

丽水市莲都区上水南
3

号
注册资本

：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庄启传
经营范围

：

日用化学产品及日用百货的制造和销售
。

（

2

）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现行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

（

3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

4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

公司与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四
、

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

一
）

发行人
中文名称

：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

广东鸿图
法定代表人

：

朱伟
股票代码

：

002101

注册地址
：

广东省高要市金渡世纪大道
168

号
办公地址

：

广东省高要市金渡世纪大道
168

号
董事会秘书

：

张国光
电话

：

0758-8512963

传真
：

0758-8512658

（

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名称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朱科敏
办公地址

：

上海市世纪大道
1589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11

楼
保荐代表人

：

李华峰
、

黎滢
项目协办人

：

郭婧
项目组其他人员

：

王磊
、

杨晓
、

宋宁
联系电话

：

021-50586660

联系传真
：

021-50817925

（

三
）

发行人律师
名称

：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谈凌
办公地址

：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
83

号广发银行大厦
20

楼
经办律师

：

高向阳
、

戴毅
联系电话

：

020-87311008

联系传真
：

020-87311808

（

四
）

审计机构
名称

：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蒋洪峰
办公地址

：

广州市东风东路
555

号粤海集团大厦
10

楼
经办会计师

：

熊永忠
、

何国铨
联系电话

：

020-83859808

联系传真
：

020-83800977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

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股） 截至日

１

高要鸿图工业有限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１７

，

７４２

，

８８８ ２６．４８ ０ －

２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公

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１３

，

２１２

，

７１８ １９．７２ ０ －

３

高要市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４

，

７６４

，

２０１ ７．１１ ０ －

４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３

，

３７１

，

２８７ ５．０３ ０ －

５

布立晖 境内自然人

１

，

８００

，

３２３ ２．６９ ０ －

６

广州市粤丰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１

，

１５４

，

７７０ １．７２ ０ －

７

朱静江 境内自然人

４２３

，

０００ ０．６３ ０ －

８

广东省机械研究所 境内国有法人

３７３

，

６８０ ０．５６ ０ －

９

周晓东 境内自然人

２３４

，

１００ ０．３５ ０ －

１０

苏红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９

，

２００ ０．２８ ０ －

（

二
）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

，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股） 截至日

１

高要鸿图工业有限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１７

，

７４２

，

８８８ ２１．６４ ０ －

２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公

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１３

，

２１２

，

７１８ １６．１１ ０ －

３

高要市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４

，

７６４

，

２０１ ５．８１ ０ －

４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３

，

３７１

，

２８７ ４．１１ ０ －

５

张克强 境内自然人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６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７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８

布立晖 境内自然人

１

，

８９２

，

１２３ ２．３１ ０ －

９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５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１０

谢林生 境内自然人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１１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１２

天津正大金马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１３

上海首佳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二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后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

三
、

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

，

公司股本将由
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由于本次发行后高要鸿图工业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
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仍为高要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

因此本次发行没有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

本次发行前后
，

公司
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持股数量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０ ０ １

，

５００ １８．２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７００ ８１．７１

股份总额

６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
）

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较大幅度增加
：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的前提下
，

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
额

３４４

，

８０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公司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
，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增至
１

，

０９１

，

２３３

，

３６５．７５

元
，

增加幅度为
４６．１９％

；

净资产增至
７７５

，

３３７

，

７１４．０４

元
，

增加幅度为
８０．０９％

；

资产负债率从发行前的
４２．３２％

下降至
２８．９５％

，

大幅下降
１３．３７

个百分点
。

综上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
，

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
，

运营资金更加充足
，

有利于提高公司
的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

，

降低公司财务风险
，

增强经营能力
，

从而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

（

三
）

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公司的主营业务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

并且随着募集资
金项目的建成达产

，

将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扩大国内外市场份额
，

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

并有利于公司拓展新的销售
模式及增强地区辐射性

，

巩固公司在国内压铸行业的领先地位
。

（

四
）

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
。

公司资产
、

人员
、

机构
、

财务
、

业务的独立完整性及公
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有所下降
，

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
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

，

为公司建立更加完善的治理结构提供了更加优化的股权结构
，

将更加有利于公司法人治理制度的有
效发挥

。

（

五
）

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
变化

。

（

六
）

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产生新的业务关系
，

管理关系不会发生
变化

。

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增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
，

不会因本次发行导致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之间的同业竞争

。

四
、

发行前后最近一年和最近一期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股票共计

１

，

５００

万股
。

以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
，

公司本次发行前后全面摊薄
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如下

：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每股净资产（元）

６．０４ ６．４３ ９．１４ ９．４６

每股收益（元）

０．６８ ０．３９ ０．５６ ０．３２

注
：

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后全面摊薄
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

财务报告及相关财务资料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

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
。

本节
分析所引用的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均引自公司上述审计报告
，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数据来自于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报
告

。

（

一
）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７４

，

６４２．８４ ６８

，

６２４．９１ ６７

，

５３０．３５ ６０

，

６４４．０６

负债总额

３１

，

５８９．５７ ２８

，

１５７．５４ ３０

，

３０９．５３ ２６

，

３１７．６１

股东权益总额

４３

，

０５３．２７ ４０

，

４６７．３７ ３７

，

２２０．８３ ３４

，

３２６．４５

（

二
）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营业收入

３２

，

５０６．２７ ４９

，

９９０．１４ ５５

，

９５８．８１ ４８

，

１４５．９０

营业利润

２

，

７８６．６６ ５

，

０８５．７６ ２

，

９９９．７２ ３

，

５０５．７０

利润总额

３

，

０４６．１８ ５

，

２７１．８８ ３

，

３５５．０９ ４

，

１０５．２９

净利润

２

，

５８５．９０ ４

，

５８６．５５ ２

，

８９４．３８ ３

，

４３３．１６

（

三
）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９．０５ ９

，

６７０．６９ ５

，

６０７．２７ １

，

１９５．６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０８８．９３ －３

，

２５５．７５ －９

，

５５１．１４ －１４

，

７７８．７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１８３．６５ －６

，

５７３．９８ ２

，

４７０．４４ －１

，

２０７．１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

，

２２４．３３ －１５９．０４ －１

，

４７３．４３ －１４

，

７９０．２５

（

四
）

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流动比率

１．４２ １．４４ １．２５ １．１８

速动比率

０．９５ １．０３ ０．９３ ０．８６

资产负债率（

％

）

４２．３２ ４１．０３ ４４．８８ ４３．４０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２．３８ ４．７７ ４．２６ ３．９５

存货周转率（次）

２．４７ ４．６７ ４．７１ ５．２０

每股净资产（元）

６．４３ ６．０４ ５．５６ ５．１２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０．０５ １．４４ ０．８４ ０．１８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２２ －２．２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６．１９ １２．３０ ８．０９ １０．３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５．６６ １２．１９ ７．４３ １０．４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

益（元）

基本

０．３９ ０．６８ ０．４３ ０．５１

稀释

０．３９ ０．６８ ０．４３ ０．５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

益（元）

基本

０．３５ ０．６８ ０．４０ ０．５２

稀释

０．３５ ０．６８ ０．４０ ０．５２

（

五
）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

：

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２６．３４ －１２．９２ １．２０ －４．６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３１７．５０ １１４．８０ ３１４．５６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营业外收支净额

－３１．６４ －５４．１２ －３６．９１ －３３．２６

合计

２５９．５２ ４７．７６ ２７８．８５ －３７．９５

减：非经常性损益相应的所得税

３８．９３ ７．１６ ４１．８３ －０．７０

减：少数股东损益影响数

－ － － －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非经常性损益

２２０．５９ ４０．６０ ２３７．０２ －３７．２４

二
、

财务状况分析
（

一
）

资产结构分析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万元）

占总资产

比例（

％

）

金额

（万元）

占总资

产比例

（

％

）

金额

（万元）

占总资

产比例

（

％

）

金额

（万元）

占总资

产比例

（

％

）

流动资产

３４

，

０２８．２７ ４５．５９ ２９

，

８１３．８０ ４３．４４ ２８

，

６１５．２７ ４２．３７ ２９

，

１５４．２７ ４８．０７

其中：货币资金

４

，

３８３．５１ ５．８７ ６

，

８０７．８４ ９．９２ ７

，

４６６．８８ １１．０６ ７

，

９４０．３１ １３．０９

应收票据

３８０．００ ０．５１ ７５２．０２ １．１０ ２

，

００４．３２ ２．９７ １

，

７１３．７６ ２．８３

应收账款

１４

，

５７３．７５ １９．５２ １１

，

９０７．１２ １７．３５ １０

，

２９７．１６ １５．２５ ９

，

５６３．３４ １５．７７

预付款项

２

，

５３５．６１ ３．４０ １

，

５８７．９６ ２．３１ １

，

１７５．６４ １．７４ １

，

３１６．００ ２．１７

其他应收款

８６０．７８ １．１５ ２４８．２５ ０．３６ ４５０．５９ ０．６７ ８７１．９４ １．４４

存货

１１

，

２９４．６３ １５．１３ ８

，

５１０．６１ １２．４０ ７

，

２２０．７０ １０．６９ ７

，

７４８．９２ １２．７８

非流动资产

４０

，

６１４．５６ ５４．４１ ３８

，

８１１．１１ ５６．５６ ３８

，

９１５．０８ ５７．６３ ３１

，

４８９．７９ ５１．９３

其中：固定资产

３２

，

８３０．２１ ４３．９８ ３３

，

５０９．７３ ４８．８３ ３３

，

７６１．８７ ５０．００ １７

，

４３４．５６ ２８．７５

在建工程

４

，

３６９．６５ ５．８５ ２

，

２３７．８６ ３．２６ ２

，

０８７．４６ ３．０９ １１

，

０３７．２１ １８．２０

无形资产

２

，

１９０．２５ ２．９３ ２

，

２６７．３８ ３．３０ ２

，

３３９．８８ ３．４６ ２

，

１６７．８９ ３．５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１

，

２１４．２５ １．６３ ７８２．５９ １．１４ ６４８．６５ ０．９６ ８２４．５２ １．３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３．５５ ０．０２ ７７．２２ ０．１１ ２５．６２ ０．０４

资产合计

７４

，

６４２．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６８

，

６２４．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６７

，

５３０．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６０

，

６４４．０６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
，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
，

公司资产总额有所增加
，

２００８

年末和
２００９

年末同比分别增长
１１．３６％

和
１．６２％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比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８．７７％

。

２００８

年公司非流动资产同比增加
７

，

４２５．２９

万元
，

占资产总额的比重有所增加
，

并
带动

２００８

年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１１．３６％

。

主要是由于公司前次募投项目
“

提高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技术替代进口产品
”

建设
投入增加

，

同时公司利用长期借款
７

，

１５０

万元建设与之配套的
“

完善募投项目辅助设施
”

所致
。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资产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

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相对较高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占比
为

５４．４１％

，

符合公司压铸业生产经营需依靠大型压铸设备和厂房的特性
。

（

二
）

负债结构分析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短期借款

１１

，

０１０．９５ ３４．８６ ９

，

５３０．００ ３３．８５ １４

，

０１７．５２ ４６．２５ １４

，

５３５．００ ５５．２３

应付票据

－ － ５００．００ １．７８ ２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０ － －

应付账款

１０

，

９６５．６９ ３４．７１ ７

，

７７６．５５ ２７．６２ ４

，

８９３．４１ １６．１４ ８

，

２０４．９６ ３１．１８

预收款项

３２．０９ ０．１０ １８．０３ ０．０６ ２１．７４ ０．０７ ３５．７７ ０．１４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４６０．２９ ４．６２ １

，

９２８．４２ ６．８５ １

，

２３４．４８ ４．０７ ７８３．０２ ２．９８

应交税费

３６６．１７ １．１６ ４７３．４４ １．６８ －１５８．７３ －０．５２ ４６３．８５ １．７６

应付股利

－ － － － － － ５３１．４０ ２．０２

其他应付款

１１８．８３ ０．３８ ２３７．７９ ０．８４ ４４１．４３ １．４６ ２３２．８５ ０．８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 － １９６．１５ ０．７０ ４４１．２２ １．４６ － －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３

，

９５４．０２ ７５．８３ ２０

，

６６０．３８ ７３．３７ ２２

，

８９１．０７ ７５．５２ ２４

，

７８６．８６ ９４．１８

长期借款

７

，

６３５．５５ ２４．１７ ７

，

４３６．７３ ２６．４１ ７

，

３５８．０４ ２４．２８ １

，

４７０．７５ ５．５９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６０．４２ ０．２１ ６０．４２ ０．２０ ６０．００ ０．２３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７

，

６３５．５５ ２４．１７ ７

，

４９７．１５ ２６．６３ ７

，

４１８．４６ ２４．４８ １

，

５３０．７５ ５．８２

负债合计

３１

，

５８９．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８

，

１５７．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０

，

３０９．５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６

，

３１７．６１ １００．００

公司的负债主要为流动负债
。

近三年及一期末公司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９４．１８％

、

７５．５２％

、

７３．３７％

和
７５．８３％

。

报告期内
，

流动负债比重有所下降
，

主要是公司为了优化借款结构
，

改善公司长期资产与长期负债之间的结构匹配
，

２００８

年取得中国农业银行高要支行五年期长期借款
７

，

１５０

万元并专项用于
“

完善募投项目辅助设施
”

项目
。

公司流动负债主要集中于短期借款和应付账款
。

最近三年及一期末短期借款和应付账款之和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８６．４１％

、

６２．３９％

、

６１．４７％

和
６９．５７％

。

总体上来看
，

公司目前的负债结构基本保持稳定
。

三
、

盈利能力分析
（

一
）

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报告期内

，

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分类如下
：

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为面向汽车
、

通讯设备和机电三大行业的精密铝合金压铸件产品
。

汽车类和通讯设备类精密铝合
金压铸件产品为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

在主营业务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
，

2010

年
1-6

月已达到
97.65 %

。

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原因分析如下
：

1

、

汽车类产品
汽车类产品是公司的主要收入和利润来源

，

也是未来最具增长潜力的产品
，

在主营业务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最高
，

最近三
年及一期占比分别为

70.88%

、

75.37%

、

70.57%

和
84.67%

。

2008

年汽车类销售收入为
40,068.61

万元
，

同比增长
7,949.73

万元
，

增幅为
24.75%

，

主要原因在于
：

第一
，

2008

年通用汽
车油底壳在

2007

年试生产的基础上实现了大批量生产
，

当年该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10,088.93

万元
，

同比增加
7,483.10

万元
；

第二
、

2008

年公司在增加康明斯发动机老产品订单的同时积极开发新产品
，

通过其全球采购平台实现销售收入
10,268.78

万
元

，

同比增加
2,556.39

万元
。

2009

年汽车类销售收入为
33,405.11

万元
，

比
2008

年下降
16.63%

，

主要原因是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
，

产品销售
单价下降

。

另外
，

2009

年上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
，

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在发行人的采购量大幅下降
，

到下半年起逐渐恢复
，

虽
然公司通过开发国内客户予以弥补

，

但全年铝合金压铸件销售数量同比仍有所下降
。

2010

年
1-6

月汽车类销售收入为
26,610.39

万元
，

较往年同期大幅增加
，

主要原因为
：

一
、

2009

年同期受金融危机影响主
要客户的订单大幅下降

，

使
2009

年同期财务指标基数较低
；

二
、

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向好
，

公司主要客户的采购量持续大
幅增长

，

并且前期开发的产品于本期已开始量产
，

特别是公司与日产汽车
、

通用汽车
、

克莱斯勒
、

康明斯等客户在
2009

年开
发的新产品共

100

多款
，

大部分于本期投入量产
。

2

、

通讯设备类产品
通讯设备类产品是公司另一主要产品

。

2008

年和
2009

年
，

通讯设备类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8.77%

和
18.78%

，

销
售数量同比分别增长

16.96%

和
62.22%

。

2009

年通讯设备类产品销售收入增长率远低于随销售数量增长率
，

主要是受原材料
铝合金价格大幅下跌影响

，

公司通讯设备类产品销售单价大幅下降
26.81%

。

2007

年至
2009

年
，

公司通讯设备类产品销售数量持续增长
，

2009

年同比增长达到
62.22％

，

主要原因是
：

第一
，

受国内外
通讯行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扩大的带动

，

公司面向中兴通讯和深圳华为的销售数量持续增长
；

第二
，

2009

年上半年公司为了
提高产能利用率

，

加大了对通讯类产品市场的开拓力度
。

2010

年
1-6

月
，

客户对
3G

系统扩容产品
TD

项目采购延缓至
7

月
份进行

，

使
1-6

月公司的通讯类产品采购订单放缓
、

销量下降
，

7

月份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

3

、

机电类及其他
该类产品主要包括

：

各类电机外壳
、

零部件
、

机电产品等
。

该类产品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
，

从
2007

年占主营
业务收入的

6.55%

下降到
2010

年
1-6

月的
2.35%

，

主要原因是该类产品技术含量和销售毛利率相对较低
，

为了保证汽车类
、

通讯设备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

公司主动进行产品结构调整
，

减少该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

4

、

梯级类产品
由于梯级类产品进入门槛较低

，

市场竞争激烈
，

产品毛利较低
，

2007

年开始公司基本停止了梯级类产品的生产
，

2007

年
的梯级产品销售主要是

2006

年的库存产品
。

（

二
）

主营业务毛利率
报告期内

，

公司分产品销售毛利率和综合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

近三年及一期
，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0.33%

、

20.94%

、

26.19%

和
23.49%

。

2007

年和
2008

年公司的毛利率总体水平比较稳定
，

维持在
20%

左右
。

2009

年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率较
2008

年上涨了
5.25

个百分点
，

具体分析如下
：

汽车类和通讯类两个类别产品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比较大
，

对综合毛利率的贡献也比较大
，

2009

年综合毛利率
比

2008

年提高的主要原因为汽车类产品毛利率提高和通讯类收入比重增加
。

2010

年
1-6

月
，

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率较
2009

年下降
2.70%

，

主要原因系通讯类和机电类毛利率下降所致
，

但该两类
产品实现的毛利额合计占当期主营业务毛利总额的比例为

6.92%

，

汽车类产品毛利额占比为
93.08%

，

故
2010

年上半年通讯
和机电类产品毛利率降低对公司影响较小

，

使综合毛利率出现小幅下降
。

四
、

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净利润

２

，

５８５．９０ ４

，

５８６．５５ ２

，

８９４．３８ ３

，

４３３．１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９．０５ ９

，

６７０．６９ ５

，

６０７．２７ １

，

１９５．６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０８８．９３ －３

，

２５５．７５ －９

，

５５１．１４ －１４

，

７７８．７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１８３．６５ －６

，

５７３．９８ ２

，

４７０．４４ －１

，

２０７．１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

，

２２４．３３ －１５９．０４ －１

，

４７３．４３ －１４

，

７９０．２５

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２．４８％

、

１０．０２％

、

１９．３５％

和
－０．９８％

，

即每百元
销售收入获得现金

２．４８

元
、

１０．０２

元
、

１９．３５

元和
－０．９８

元
；

近三年及一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比率分别
为

０．３５

、

１．９４

、

２．１１

和
－０．１２

。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均为负数
，

累计支出达
－３０

，

６７４．６０

万元
，

主要因为公司为满足市场需要
、

扩大生
产能力购建了大量固定资产以及投入在建工程项目

，

随着购建的固定资产陆续投入使用
，

公司的业绩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
升

。

２００８

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

，

４７０．４４

万元
，

同比增加了
３０４．６５％

，

主要系
２００８

年长期借款同比大幅增加所
致

。

２００９

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６

，

５７３．９８

万元
，

同比减少了
３６６．１１％

，

主要是
２００９

年归还了部分银行借款以及
支付了

２００８

年度现金红利所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

，

１８３．６５

万元
，

主要是为了满足生产需求
，

增加了银行借款所致
。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
、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３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不超过
３５

，

５３５．００

万元
，

将全部用于
“

铝
合金精密压铸件生产技术改造项目

”。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投资需要
，

资金缺口将由公司自筹解决
；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超过项
目的资金需求

，

超出部分的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经营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
。

为抓住市场有利时机
，

使项目尽快建成产生效益
，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
，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
，

前期已投入的自
有资金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

二
、

投资项目基本情况与发展前景
（

一
）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

铝合金精密压铸件生产技术改造项目
项目总投资

：

３５

，

５３５．００

万元
。

规划占地面积
：

１０

，

１５０

平方米
。

总工期
：

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起进行方案设计
、

规划选址
、

项目备案等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试生产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底全部达产
。

项目建设主体
：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二
）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实施地址

：

本项目位于广东省高要市金渡镇日新路
８８

号
。

项目建设内容
：

主要是购置生产所需的大中型压铸机
、

精密数控加设备
、

机器人
、

自动喷涂系统
、

Ｘ

射线实时成像检测装
置

、

金属分析仪
、

表面粗糙度检查仪等国内外先进的生产
、

检测设备
，

以期实现项目所预计的生产规模及技术指标
。

项目建设目标
：

通过本项目的建设
，

将实现年新增精密铝合金压铸件
１４

，

０００

吨的能力
，

产品涉及汽车类
、

通讯类及机电
设备类相关配件三个大类

，

产品质量达到国外进口件水平
，

年新增产值
５．２

亿元
。

通过对本项目汽车
、

通讯等行业的政策
、

市场情况
、

客户需求以及广东省高要市的资源优势等方面的充分调研与论证
，

并结合公司自身的技术条件
、

销售渠道等优势
，

公司管理层决定在广东省高要市投资建设铝合金精密压铸件生产技术改造
项目

，

以扩大公司产能
，

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

从而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

（

三
）

项目发展前景
１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公司战略中的定位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

１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公司战略中的定位是
：“

建造先进水平产业基地
，

创建广东鸿图国际品牌
，

打造百年知名企
业

”。

通过加大对公司生产设备的引进和改造
，

不断加强技术含量高
、

毛利率高的产品研发
、

生产
、

推广的重要部署
，

是本公司
在压铸领域做大

、

做强
，

保持行业领先地位的重要举措
。

通过本次投资项目建设
，

可以提高公司在压铸领域的生产能力
，

保持
公司龙头地位并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力

。

（

２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未来的影响
Ａ

、

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

Ｂ

、

有利于扩大国内外市场的份额
，

促进公司稳步快速增长
。

Ｃ

、

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

缩短生产周期
，

提高产品质量
，

保证及时供货
。

Ｄ

、

有利于拓展新的销售模式及增强地区性辐射
，

可以更好的满足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下汽车
、

通讯产业的发展
。

２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市场占有率
、

市场地位的影响
本公司是目前国内产销量最大的铝合金压铸件专业制造企业之一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扩大公司铝合金精密压铸
件的产能以及降低生产成本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项目建成后公司市场占有率以及市场地位将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巩
固

，

上述积极因素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在铝合金精密压铸件生产方面的规模效应
，

巩固公司在国内压铸行业的领先地位
。

（

四
）

投资估算
本项目的总投资预计为

３５

，

５３５．００

万元
，

详细情况如下表
：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额（万元） 比例

１

项目建设投资

３０

，

５３５ ８５．９３％

１．１

设备购置费

２６

，

４７１ ７４．４９％

１．２

安装工程费

４００ １．１３％

１．３

建筑工程费

２

，

２００ ６．１９％

１．４

其他费用

４６０ １．２９％

１．５

预备费

１

，

００４ ２．８３％

２

铺底流动资金

５

，

０００ １４．０７％

项目投入总资金

３５

，

５３５ １００．００％

三
、

对公司经营管理
、

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

，

公司在铝合金压铸件生产将整体达到年产
３６

，

０００

吨的生产能力
，

进一步加强公司
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

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

项目完成后
，

能够进一
步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

、

增加利润增长点
、

增强竞争能力
，

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
、

可行
，

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项目各项经济指标良好
，

经济性上可行
。

项目完成投产后
，

预计各项指标如下表所示
：

内容 指标

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

ＦＩＲＲ

）

２０．７７％

年销售收入

５２

，

０００

万元

年利税

１２

，

３４１

万元

税前财务净现值（

ＦＮＰＶ

）

２３

，

０４７

万元

总投资收益率（

ＲＯＩ

）

２４．４７％

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

ＲＯＥ

）

２０．８０％

税前投资回收期（静态）

４．４３

年

四
、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在本次发行前

，

公司已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和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开立
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
，

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
保专款专用

。

保荐人
、

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
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

第五节 保荐协议的主要内容及保荐人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
、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

一
）

保荐协议基本情况
保荐协议签署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保荐人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

：

李华峰
、

黎滢
保荐期限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

（

二
）

保荐协议的主要条款
以下

，

甲方为广东鸿图
，

乙方为东海证券
。

１

、

甲方的权利
（

１

）

享有乙方根据本协议规定提供的保荐工作服务
。

（

２

）

及时获悉乙方及其保荐代表人履行保荐职责发表的意见
。

（

３

）

认为乙方及其保荐代表人履行保荐职责所发表的意见不符合甲方实际情况时
，

有权提出异议
。

２

、

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

１

）

甲方及其董事
、

监事
、

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配合乙方履行保荐职责
，

保证向乙方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必须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依照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承担相应的责任
。

（

２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

聘请律师事务所
、

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协助乙方工作
。

（

３

）

在整个保荐及持续督导期间
，

以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向乙方通报与保荐工作相关的信息
，

为乙方
、

保荐代表人及相关
人员从事保荐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

（

４

）

召开董事会
、

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前
，

按规定时间提前通知乙方及其保荐代表人
，

并为保荐代表人及相关人员列席上
述会议提供条件和便利

。

（

５

）

甲方应及时提供乙方发表独立意见事项所必需的资料
，

确保乙方及时发表意见
。

（

６

）

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的现场检查工作以及参加乙方组织的培训等
，

不得无故阻挠乙方正常的持续督导工作
。

（

７

）

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及持续督导期间
，

甲方应当遵纪守法
，

规范经营
，

履行承诺
，

并不得发生以下事项之一
：

证券发行募集文件等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持续督导期间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证券上市当年累计
５０％

以上募集资金的用途与承诺不符
；

实际盈利低于盈利预测达
２０％

以上
；

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者程序违规
，

涉及金额较大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甲方资源
，

涉及金额较大
；

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
，

涉及金额较大
；

违规购买或出售资产
、

借款
、

委托资产管理等
，

涉及金额较大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侵占甲方利益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被追究刑事责任
；

违反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
，

情节严重的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
、

其他可能导致乙方保荐风险的违规行为
。

（

８

）

在保荐期间
，

甲方应承担下列责任
：

应履行有关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

信守承诺和信息披露等义务
，

在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
文件送交相关机构三日之前交乙方审阅

；

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甲方资源的制度
；

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甲方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甲方利益的内控制度
；

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

严格履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
、

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

不发生违规对外担保
；

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规定及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

（

９

）

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应通知或者咨询乙方
，

并按协议约定将有关文件送交乙方
：

变更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等承诺事项
；

发生关联交易
、

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向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有关事项
；

甲方或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等发生违法违规行为
；

《

证券法
》

第六十七条
、

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事件或其他对甲方规范运作
、

持续经营
、

履行承诺和义务具有影响的重大
事项

；

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或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事项
。

（

１０

）

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向乙方支付保荐费用
。

３

、

乙方的权利
（

１

）

乙方为履行本协议的需要
，

有权对甲方进行尽职调查
，

甲方应给予充分配合
。

（

２

）

乙方有权从甲方获得乙方认为为履行本协议所需要的甲方有关文件
、

资料
，

甲方应给予充分及时配合
，

并保证所提
供文件和资料真实

、

准确
、

完整
。

（

３

）

乙方有权指派保荐代表人及相关人员列席甲方的股东大会
、

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
，

对上述会议的召开议程或会议议
题发表独立的专业意见

。

（

４

）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在本协议有效期间内
，

按照
《

办法
》

和其他法律的规定以及本协议的约定
，

及时通报有关信息
。

（

５

）

乙方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对甲方进行回访
，

查阅保荐工作需要的甲方材料
。

（

６

）

乙方有权随时查询甲方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
。

（

７

）

乙方有权对甲方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
。

（

８

）

乙方有权对有关部门关注的甲方事项进行核查
，

必要时可聘请相关证券服务机构配合
。

（

９

）

乙方有权按照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定
，

对甲方违法违规的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

（

１０

）

证券发行前
，

甲方不配合乙方履行保荐职责的
，

乙方发表保留意见
，

并在发行保荐书中予以说明
；

情节严重的
，

不予
保荐

，

已保荐的撤销保荐
。

（

１１

）

证券发行后
，

乙方有充分理由确信甲方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的
，

督促甲方做出说明并限期纠
正

；

情节严重的
，

向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报告
。

（

１２

）

对甲方申请文件
、

证券发行募集文件中有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字人员出具专业意见的内容
，

乙方结合尽职调查过
程中获得的信息对其进行审慎核查

，

对甲方提供的资料和披露的内容进行独立判断
。

乙方所作的判断与证券服务机构的专
业意见存在重大差异的

，

有权对有关事项进行调查
、

复核
，

并可聘请其他证券服务机构提供专业服务
，

甲方应给予充分配合
，

聘请其他证券服务机构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

（

１３

）

甲方为证券发行上市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
、

律师事务所
、

资产评估机构以及其他证券服务机构
，

乙方有充分理由认
为其专业能力存在明显缺陷的

，

可以向甲方建议更换
。

（

１４

）

乙方对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字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
，

有权主动与证券服务机构进行协商
，

并可要求其
做出解释或者出具依据

。

（

１５

）

乙方有充分理由确信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字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
法违规情形或者其他不当情形的

，

有权及时发表意见
；

情节严重的
，

有权向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报告
。

（

１６

）

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向甲方收取保荐费用
。

（

１７

）

中国证监会规定或者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权利
。

４

、

乙方的责任与义务
（

１

）

乙方应指定两名符合法律规定资格的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甲方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工作
，

甲方本次股票公开发行
后

，

乙方不得更换其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但保荐代表人因调离乙方或其他原因被证监会从保荐代表人名单中除名的除外
。

（

２

）

乙方负责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保荐申请文件
、

出具保荐意见
，

向中国证监会推荐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
，

在甲方本次发
行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

负责甲方股票的主承销工作
（

主承销协议由双方另行签订
）。

（

３

）

乙方指定保荐代表人时
，

应当出具由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签名的专项授权书
，

并确保乙方有关部门和人员有效分工协
作

。

（

４

）

乙方应当组织协调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参与甲方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工作
。

（

５

）

乙方应当按照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对甲方及其发起人
、

大股东
、

实际控制人进行尽职调查
、

审慎核
查

，

在甲方提供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有关文件
、

资料的基础上
，

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发行保荐书
、

上市保荐书
、

上市公告书
及其他与保荐业务有关的文件

。

（

６

）

乙方作为甲方非公开发行证券的保荐机构
，

应向证券交易所提交上市保荐书及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所要求的相关
文件

，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

７

）

乙方应当指定一名项目协办人
。

（

８

）

若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

应当通知甲方
，

并在五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报告
，

说明原因
。

（

９

）

从乙方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推荐文件并被受理之日起
，

乙方及其保荐代表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

（

１０

）

乙方应将履行保荐职责时发表的意见及时告知甲方
，

并依照本办法规定公开发表声明
、

向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
易所报告

。

（

１１

）

提交推荐文件后
，

应当主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
，

并承担下列工作
：

组织发行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答复
；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涉及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者核查
；

指定保荐代表人与中国证监会职能部门进行专业沟通
，

保荐代表人在发行审核委员会会议上接受委员质询
；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工作
。

（

１２

）

针对甲方具体情况确定证券发行上市后持续督导的内容
，

督导发行人履行有关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

信守承诺和信
息披露等义务

，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

并承担下列工作
：

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甲方资源的制度
；

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甲方利益的内控制度
；

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

持续关注甲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
、

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

持续关注甲方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

并发表意见
；

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规定及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

（

１３

）

乙方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
，

使其保荐代表人及其他保荐业务相关人员
（

包括乙方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的人员
）

等属
于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

，

应当遵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不得利用内幕信息直接或者间接为保荐机构
、

本人
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

（

１４

）

持续督导期间
，

若发生乙方被中国证监会从名单中去除
、

甲方另行聘请保荐机构的情形
，

乙方在履行保荐职责期间
未勤勉尽责的

，

其责任不因保荐机构的更换而免除或者终止
。

（

１５

）

持续督导期届满
，

如有尚未完结的保荐工作
，

乙方应当继续完成
。

（

１６

）

持续督导工作结束后
，

乙方应当在甲方公告年度报告之日起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报送保荐
总结报告书

。

５

、

甲
、

乙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
（

１

）

乙方每个季度至少对甲方现场调查一次
。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

甲方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是否有效
；

甲方信息披露是否与事实相符
；

募集资金使用与招股说明书中载明的用途是否一致
；

如有变更用途的情况
，

变更理由是否充分
，

程序是否齐备
；

募集资
金的管理是否安全

；

前次现场调查之后甲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

为他人提供担保
、

对外投资是否履行了规定的程序
。

（

２

）

甲方应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

确定一家商业银行作为募集资金托管银行
，

并与该商业银行
、

乙方签订三方
协议

。

协议内容主要包括
：

甲方将募集资金集中存放在一个专用账户中
；

甲方一次或一年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一定额度以上的
，

应当知会保荐代表人
；

甲方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商业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
。

（

三
）

上市推荐意见
（

１

）

本次发行股票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３２６

号文核准
，

符合
《

证券法
》

第五十条第
（

一
）

款的规定
。

（

２

）

本次发行前
，

发行人总股本为
６

，

７００

万股
；

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后
，

发行人总股本为
８

，

２００

万股
，

符合
《

证券法
》

第五十
条第

（

二
）

款的规定
。

（

３

）

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

财务会计报告均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符合
《

证券法
》

第五十条第
（

四
）

款的规定
。

（

４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发行人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５２．３３％

，

发行人股权分布符合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的上市条件
。

东海证券认为
：

广东鸿图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东海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
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二
、

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

“

经本保荐人核查
，

本保荐人认为
：

（

一
）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询价过程
、

发行对象选择过程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确定过程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程序及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度
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

（

二
）

发行人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规定
。

（

三
）

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
、

公正
，

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

三
、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

本律师认为
：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
法

》、《

管理办法
》、《

实施细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的
主体资格

，

合法有效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

认购合同
》、《

认购邀请书
》、《

申购报价单
》

等法律文件已经本律师见证
，

合法有效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过程已经本律师详细认证
，

合法合规
；

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公平
、

公正
，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
规定

。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
１

，

５００

万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

并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

上市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

本次发行中
，

９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

即上市日
），

本公司股价不除权
，

股票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
。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保
荐书

》

和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

二
、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的法律意见书

》

和
《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为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出具
＜

法律意见
书
＞

的律师工作报告
》。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
○

年十月


